
類別 項目 收費(港幣) 

保安人員許可證

 首次申請 160 

 續期申請 160 

 重新申請(如逾期續證或原有許可證被撤銷或已過期) 160 

 更改許可證工作類別 160 

 就許可證更改個人資料或其他事項 155 

 補領(如許可證已遺失、被竊、損毀或銷毀) 95 

 申請暫時豁免通知書 免費 

酒牌及雜項牌照 

臨時酒牌 

 發牌 (每日) 645 

 修改 155 

 補發(不包括影印費) 160 

當押商牌照 

 批出或續期 (每年) 5,580 

 修改 155 

 補發(不包括影印費) 160 

按摩院牌照 

 發出 12,900 

 續期 (不論續期 12 個月或 24 個月) 5,030 

 修改 155 

 補發(不包括影印費) 160 

社團註冊 申請社團註冊或豁免註冊 免費 

如以劃線支票繳付費用，抬頭請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費處設於本大廈 11 樓 (請留意該處的辦公時間）。 

牌照/許可證收費 2024 年03 月31 日起生效



類別 項目 收費(港幣) 

槍械牌照 

《火器及彈藥規例》(第 238 章，附屬法例 A) – (附表 2) 

根據條例第 4(3)條批給豁免的費用(每個許可證) 825 

管有權牌照的發出或續期的費用: 

 批給保安護衞員 410 

 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批給 3,140 

根據條例第 30(1)條為限定的目的而批給的管有權牌照或 

經營人牌照(每個牌照) 

195 

經營人牌照的發出或續期費用: 

 專為訂明類別或種類的槍械或彈藥或為此兩者而批給 7,150 

 專為已使用的槍彈殼、已使用的射彈、已使用的子彈、已使用的

投射物或任何該等物品的部分而批給
6,920 

 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批給 16,300 

修訂牌照或其中條件的費用 170 

補發牌照或豁免的費用 135 

《火器及彈藥(儲存費)令》(第 238 章，附屬條例 B) – (附表) 
 槍械儲存費(以每件每月計，不足一個月亦作一個月計算) 215 

 仿製火器儲存費(以每件每月計，不足一個月亦作一個月計算) 215 

 彈藥儲存費(以每 100 發彈藥及每月計;不足 100 發作 100 發計

算，不足一個月亦作一個月計算)

215 

 儲存於盒子、條板箱或類似的儲存器內，以待轉運的槍械及彈藥

的儲存費  (以總重量每 50 公斤每月計;不足 50 公斤作 50 公斤

計算，不足一個月亦作一個月計算)

165 

影印 A4 影印費(每張) 1.5 

如以劃線支票繳付費用，抬頭請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繳費處設於本大廈 11 樓（請留意該處的辦公時間）。 

牌照/許可證收費  2024 年03 月31 日起生效 


